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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度规划编制方案的合同 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42519062020251602 

合同内部编号： 

合同各方： 

甲方：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乙方：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

限公司 

 法定代表人：俞露（女） 

地址：华青南路 757号 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 3号建艺大厦

10楼 

邮政编码： 邮政编码：518000 

电话：33861916 电话：13823797196 

传真： 传真： 

联系人：江丽萍 联系人：王冠宇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之规定，本合

同当事人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经协商一致，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

同： 

第一条 技术咨询服务的内容 

1、服务内容及要求 

 

在全球创新竞争格局日趋激烈、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深化实施、上

海 “五个中心”持续建设、国家级跨省域高新区全面推进的背景下，

作为支撑青浦在上海乃至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的西岑片区迎来

重要的发展窗口期。如何把握华为全球研发中心入驻青浦的契机，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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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西岑片区功能和空间配置成为当前青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。 

本次规划将以“华为与青浦双向赋能”为导向，高质量建设西岑片区，

以营造“自由创新，自在生活” 的未来图景为设计目标，实现近期

满足华为需求、远期提升片区能级，并联动相关规划编制工作，统筹

谋划实施路径。综合协调华为研发中心、西岑科创园以及北部片区，

考虑区域格局、分析现实情况，明确功能定位，重点对北部 G50 至

淀山湖区域约 2-3 平方公里空间进行设计，具体内容包括： 

（1）目标定位 

以综合性运营思路统筹考虑如何快速实现华为与西岑的双向奔赴，分

析上海、青浦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先行启动区对西岑片区的战略要求,

基于区域科创大格局及淀山湖大湖区双重维度，厘清西岑片区的核心

资源优势，统筹华为的带动力及溢出效应，明确目标定位。 

（2）功能业态 

深入分析华为研发中心产业和人才多层次的需求，梳理现有建设项目

和功能业态，结合西岑科创园及周边区域规划配置的功能，从近期服

务华为、远期实现创新生活双重维度，明确需进一步补充落实的功能

业态，综合统筹落地配置节奏。 

（3）空间设计 

对西岑站北侧区域进行空间设计，布局合适功能，组织内外交通，优

化配套服务比例，提出建设空间意向指引；充分挖掘湖区生态资源，

融合国际湖区与未来科创，打造面向未来、特色鲜明、充满活力的世

界湖湾；统筹滨湖乡村空间，提出合理的功能导入及空间改造建议，

构建沪派江南的滨湖特色示范。 

（4）特色挖掘 

充分利用淀山湖大湖资源和丰富的河网系统，梳理滨湖岸线，细化淀

山湖湖岸和重点河岸空间，基于绿色低碳和未来科创理念，构建世界

科创小镇新模式，整合生态驳岸、慢行绿道、亲水栈桥、生态驿站等

要素，植入富有活力的滨水公共空间。 

（5）实施行动 

以近期优先、兼顾长远的总体原则，从快速填充华为急缺的服务功能

到极化资源支撑西岑片区实现更高品质迈进，判断开发时序，制定系

列开发计划。结合实施条件、带动作用、展示效果等多方因素梳理核

心空间，筛选重点抓手，明确引擎项目及业态，谋划未来科创生活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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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景。 

2、成果交付形式/技术咨询服务提供方式 

乙方根据合同第一条服务内容及要求的相关规定，提供相应规划

咨询成果（A3）及电子文件一份（不包括地形）。 

 

3、甲方除本合同上述第一条第 1 款约定的项目技术咨询服务内容之

外，另行增加其他咨询项目或要求提供额外成果文件的，应由甲乙双

方另行协商后以书面形式约定。甲方同意由乙方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

单位开展成果制作工作，实际已经发生的超额费用按实际支出结算后

计入合同总金额支付。 

 

4、技术咨询服务期限 

2025 年至 2027 年 

 

第二条 技术咨询费用及支付方式 

1、技术咨询服务费： 

乙方向甲方提供本合同项下技术咨询服务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技术咨

询服务费 1760000 元，大写：壹佰柒拾陆万元整元。 

 

 

2、付款方式为： 

第一次付款 

付款时间：甲方在乙方提交规划初步方案后向乙方支付本项目合同金

额的 20%。 

第二次付款 

付款时间：提供中期成果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本项目合同金额的 40%。 

第三次付款 

付款时间：提供最终成且通过评审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的 40%。 

 

 

3、本项目中由甲方组织召开的专家评审会议相关专家费用由乙方承

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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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本条所述技术咨询服务费的变更，应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后以书

面形式约定。 

 

第三条 双方的权利义务 

1、甲方的权利义务 

（1）甲方应在合同签订后向乙方提供本项目所需的各项资料、以及

对乙方需提供的服务的具体书面要求等其他相关文件，并保证提供材

料的真实、合法、有效性。若甲方延迟交付资料文件，乙方可相应延

迟提交各阶段规划设计成果。 

（2）甲方应为乙方完成本项目咨询服务提供必要的协助，在各类评

审、评议会后，甲方应及时与乙方沟通，并就需乙方进行项目修改、

完善之处出具书面意见。 

（3）甲方变更委托项目内容、要求，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或提交的

资料作较大修改以致使乙方增加工作量或者造成乙方返工时，甲方除

应按本合同第二条规定付款外，还应按乙方实际工作量向乙方支付额

外设计费用。 

（4）其他 

 

2、乙方的权利义务 

（1）乙方应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标准以及合同

要求，在约定期间内完成技术咨询服务，并对成果质量负责，确保成

果的合理性、一致性和规范性。 

（2）乙方应遵守合同约定的工作计划、进度安排，按时参加评审、

评议会议，并根据本条第 1 款第（2）项中甲方提供的书面意见及时

对成果进行修改完善。 

（3）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以及项目进展、审查需要，提供必要的配

合与协助。 

（4）其他 

 

第四条 知识产权 

1、乙方为本项目向甲方提交的咨询成果的著作权在甲方按照约定及

时、足额支付完毕全部服务费后归甲方所有，本合同另有约定的情形

除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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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乙方对最终咨询成果享有署名权。除用于学术研究、评奖及自我

宣传外，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将项目最终成果用于为履行本合同

义务以外的情形。 

 

第五条保密条款 

1、甲方的保密义务 

（1）甲方对乙方向其披露的保密信息具有保密义务。本合同的保密

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的咨询内容、基础资料、设计成果以及相关

文件。 

（2）除非经乙方书面同意，甲方不得将乙方所提供的咨询服务过程

中的保密信息，以任何形式提供和披露给与本项目无关的第三方。 

（3）除非经乙方书面同意，甲方不得将本合同及本合同项下项目所

获得的关于乙方的信息提供和披露给第三方。 

（4）甲方部分披露或者全部披露保密信息的对象，仅限于甲方为履

行本合同义务之必要而披露保密信息的雇员。 

 

2、乙方的保密义务 

（1）乙方对甲方向其披露的保密信息具有保密义务。本合同的保密

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的咨询内容、基础资料、设计成果以及相关

文件。 

（2）除非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以盈利为目的，将甲方所提供

的本项目的基础资料、设计成果以及相关文件提供和披露给第三方。 

（3）除非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将本合同及本合同项下项目所

获得的关于甲方的信息提供和透露给第三方。 

（4）乙方部分披露或者全部披露保密信息的对象，仅限于乙方为履

行本合同义务之必要而披露保密信息的雇员。 

 

3、一方在下列任一情形下披露和使用另一方保密信息的，不违反本

条规定的保密义务： 

（1）为履行本合同的义务所需的； 

（2）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、司法判决或裁定、行政决定或命令要求

披露的； 

（3）另一方书面同意向第三方披露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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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本合同规定的保密义务，不因本合同的中止、终止、届满或失效

而免除，直至相关的保密信息公开为止。 

 

 

第六条 验收标准与方式 

1、乙方提供的技术咨询报告应符合本合同第一条所列要求，采用___

评审 方式验收，由评审方出具技术咨询验收证明。 

 

第七条 合同变更 

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约定。 

 

第八条 转委托  

乙方应勤勉尽职地履行本合同义务。视项目需要，乙方可将其合同部

分义务转委托给第三方。 

 

第九条 违约责任 

1、甲方的违约责任 

（1）在满足支付条件的情况下，如果甲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

付款，乙方有权终止本合同，并追偿甲方相应违约责任。 

（2）甲方违反本合同其他条款的任何内容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

的，将视为对本合同的根本违约，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且有权要求

甲方承担乙方按本合同已投入的实际工作量支付技术咨询服务费。 

 

2、乙方的违约责任 

（1）乙方由于自身原因，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咨询成果的，经

甲方书面催告仍未交付咨询成果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全部或部

分技术咨询服务费。 

（2）如乙方交付的咨询成果未能达到合同约定要求，甲方应书面通

知乙方予以修改。如乙方修改后的咨询成果仍存在重大瑕疵，且对甲

方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。 

（3）乙方违反本合同其他条款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，将视为

对本合同的根本违约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并且有权要求乙方返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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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已支付的合同款，追偿乙方相应违约责任，但违约损害赔偿不超

过本合同金额的 30%。 

 

第十条 合同解除 

1、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解除本合同。 

2、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或双方无法继续履行合同，可解除本合同。 

3、一方违约，致使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，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。 

 

第十一条 不可抗力 

1、合同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而不能履行或不能按时履行合同时，

在不可抗力期间，提出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可免于承担违约责任。 

2、发生不可抗力事件，提出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及时书面通知

另一方，并且应在随后十五日内向另一方提供不可抗力的发生以及持

续期间的充分证明。 

3、提出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尽可能地采取必要的措施减轻不可

抗力对合同履行造成的影响。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就

合同履行达成进一步协议。 

 

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 

1、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 

2、若经协商无法解决，则采用以下第 ① 种方式解决。 

① 双方同意由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。 

② 双方同意任意一方均有权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 

第十三条 其他 

1、本合同一式 4  份，甲方  2  份，乙方   2  份。本合同经双方

盖章后即刻生效。 

2、合同文件相互解释，互为说明。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及优先解释顺

序如下： 

1.本合同执行中双方共同签署的补充与修正文件及双方确认的明确

双方权利、义务的会谈纪要; 

2.本合同书; 

3.本项目中标或成交通知书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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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乙方的本项目投标文件或响应文件; 

5.本项目招标文件或采购文件中的合同条款; 

6.本项目招标文件或采购文件中的采购需求; 

7.其他合同文件（需列明）。 

对本合同的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另行签署补充协议。补充

协议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补充协议

内容与本合同不一致处，从补充协议。 

3、以下文件为本合同附件，与本通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 

 

 

签约各方：  

甲方（盖章）: 乙方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 

日期： 日期： 

 

 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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